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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补偿转赠股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5 月 5 日； 

 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注意，在实施业绩补偿转赠股份前不要进行证

券账户的注销、资料变更和股份转托管操作，以免影响转赠股份的到账。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对外披露了《茂业商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事项的说明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30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向公司发出的《关于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

证公函【2017】0486 号）的监管要求，公司就业绩补偿的股权登记日、投资者

每 10 股预计获补偿股份数量等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一、股权登记日 

公司确定的业绩补偿转赠股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5 月 5 日。 

二、投资者每 10 股预计获补偿股份数量 

有资格获得股份补偿的股东按其在股权登记日所持股份每 10 股预计获赠股



份数量为 3.88 股（该数据为公司初步估算，具体获赠股份数量以公司正式公布

的实施方案为准）。 

三、公司已开展的相关工作 

自 2017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至今，公司积极会同法

律顾问、财务顾问与业绩补偿方及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由于《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约定，本次控股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德茂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合正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需进行无偿赠送的股份为

重大资产重组时新发行的股份，均为限售股，如何具体实施，尚需论证。因此公

司与法律顾问进行了仔细研究，法律顾问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晚出具了相应法律

意见，认为有关股份补偿方案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但有关具体方案和实施细

节需要和相关机构沟通确定。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向有关部门递交了该法律

意见，公司财务顾问也将尽快出具相应独立意见，以积极推动该事项的实施。 

四、风险提示 

公司特别提示，股权登记日(2017 年 5 月 5 日)在册的股东注意，请在公司实

施业绩补偿转赠股份前不要进行证券账户的注销、资料变更和股份转托管操作，

以免影响转赠股份的到账。关于转赠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公司将在最终论证确

定后，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 


